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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岳阳隆兴实业公司年产1028吨水处理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岳阳隆兴实业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请对岳阳隆兴实业公司年产1028吨水处理剂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的函》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岳阳隆兴实业公司年产1028吨水处理剂改扩建项目位于岳阳市云溪区中石化巴陵分公司厂区内。项目总投资100万元，环保投资为10万元，占总投资的10%。主要建设内容为：将原年产水质处理剂300t的精细化学品厂水质工段改扩建为年产水质处理剂1028t，产品由原7种增至18种，仅保留原7种产品中的两种，即SS311、双季铵盐产品；新增原材料输送泵6台（计量泵）、更新计量罐6个、搅拌釜（含1个反应釜）产品出口无组织气体收集装置7个、除磷剂储罐1个等；拆除闲置冷冻水系统机组、低温水桶及配套管线、除R-201釜外的冷凝器、原废甲醇中间罐、废甲醇储罐、输送泵及管线、釜底蒸汽管线及蒸汽分水包等。主要原辅材料为：十二/十四烷基二甲基叔胺、氯化苄、十二（十四）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ZnSO4·7H2O、异噻唑啉酮、葡萄糖酸钠、TH-3100、DTPA、PESA等。主要产品及规模为：年产SS311（BL-22）、双季铵盐、SS312（BL-26）、SS611（生物分散剂）、QT112（BL-5）、SS411（BL-20）、SS611（BL-220）、SS611（BL-220-1）、SS611（YS-1B）等18种水处理剂总计1028t。
根据湖南环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在施工及营运期间须全面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整改措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防设施长期稳定 运行，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切实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严格做好施工期环境管理和监控计划，采取边界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合理安排高噪声设备的作业时间，施工期间的场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标准要求；施工期各类废水应收尽收、合理处置；建筑垃圾及多余开挖土方送定点位置填埋，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处置。
2.加强废气污染防治工作。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产品出口废气及装置密封连接处等产生的逸散废气。产品出口废气采用集气罩集中收集进入活性炭罐经吸附处置，后通过15m排气筒达标排放；装置密封链接处等产生的逸散废气通过采用先进设备、强化维护保养等措施有效减少逸散。项目废气VOCs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表5限值要求。

3.加强废水污染防治工作。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抽真空缓冲罐废水、洗罐废水、车间冲洗废水、初期雨水、蒸汽冷凝水和生活污水等。其中，抽真空缓冲罐废水、车间冲洗废水和初期雨水与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通过厂区污水管道进入中石化巴陵分公司污水处理站深度处理后达标排放；洗罐废水全部收集在厂区内，待下批次同一产品生产时作为原料再利用，不外排；蒸汽冷凝水直接回用生产工序不外排。项目废水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特别排放限值的间接排放要求，同时满足中石化巴陵分公司污水处理站接纳标准。
4.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废活性炭、废包装材料、生活垃圾等。其中，废活性炭及废包装材料属危险废物，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合规储存、建立健全管理台账，并交由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5.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采用低噪声设备，对产生噪声的搅拌釜、泵类等设备和工序进行合理布局，并采取隔声、减震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6.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源头控制措施、分区防治措施和制定风险事故应急响应方案。尽可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防止环境污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工艺、管道、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建物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和降低污染物的跑、冒、滴、漏；根据分区防渗要求做好重点防腐防渗工作，强化管理，避免由于泄漏污染地下水。

7.加强营运期风险防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防止风险事故的发生；加强生产系统和环保设备维护和管理；注重各类危险化学品运输、储存和管理；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建立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储备风险救助物资并组织演练，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8.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台帐，设专门的环保机构及环保人员，确保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9.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COD 0.008t/a，氨氮 0.001t/a。
三、你公司应自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送湖南环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四、岳阳市云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2021年3月5日

